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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 能 建 造 工 程 系
智建系〔2021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计

划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系各教学部：

为落实学校《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

能力的实施意见》，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，培养专业带头

人，培育省级教学名师、省级专业领军人才的后备人才，我

系决定实施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，现结合我系

实际情况制定《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智能建造工程系

2021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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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建造工程系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

一、培养目标

通过实施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，培育一批青年骨干

教师，打造“金课”淘汰“水课”的生力军，成为专业后备带头人和

优秀课程负责人，发挥课堂教学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教学改革和课堂

革命。

二、培养对象和条件

1.培养对象为在岗专任教师，年龄不超过 50周岁，原则上具有

博士学位和副教授（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到讲师）职称的主讲教师。

2.要求资助对象师德高尚、教书育人、潜心教学，无师德师风问

题和教学事故。

3.具有主讲专业课程三轮以上的教学经历，教学工作量饱满，学

生评教和督学评教优秀，教学效果优异。

4.重点向校级教学名师、校级优秀青年教师，省级以上青年教师

教学能力竞赛一等奖获得者、省级以上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以上

获得者。

三、建设内容和任务

1.全系计划培养教学领军人才 15人，每年一批 5人，分 3期实

施，每批培养周期为 2年。

2.每人资助经费 3万元。

3.建设任务包括：组建课程教学团队（3-5 人）和教学队伍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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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教学研究、教学方法改革和课堂教学革命，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

和教材建设，参加教学研讨会议和教学交流，开展国内外访学活动，

发表教学研究论文、申报教学研究项目和成果奖励等。

四、遴选办法

1.按照条件和限额，各专业采取个人申报和组织遴选相结合的方

式，择优推荐人选报系部。

2.系部会同学校人事处和教务处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进行评审，

确定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年度人选，经院务会审议批准。

3.评审结果公示 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组织计划实施。

五、计划实施和管理

培养对象要结合所在专业和课程的教学实际，制定三年的教学领

军人才发展目标和建设方案。经专业初审，系部组织专家审核，报学

校教务处及主管教学校长批准后实施。系部分年度检查和考核，考核

合格滚动支持下一年度计划；若年度考核不合格，终止下一年度支持

计划；若由于个人原因离开教师岗位或离职则终止项目实施。

六、经费的使用与管理

每个项目共支持经费 3 万元，立项后第一年支持 1万元，考核合

格后第二年支持 1万元，考核合格后第三年支持 1万元。

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期间调研、交流和参加会议的旅差费，

访学费用，办公耗材费，购买图书资料费，教学研究发表论文的版面

费，课件建设、辅助软件、课程建设费，特色教材出版费等。

经费使用专款专用，必须与项目实施密切相关，严格遵守学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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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制度和经费管理办法。

七、考核标准与验收

根据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建设的内容，考核条件如下：

1.组建年龄、职称、学历结构合理，高水平的教学团队；每年组

织开展至少 2 次公开课、研讨或专题讲座活动（必选项）。

2.面向在校生授课，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，实现信息技术

与教学深度融合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具有领先水平和示范作

用，教学质量达到优秀（必选项）。

3.开展一次半年以上的企业实践挂职锻炼（必选项，已有企业经

历的教师可减免此项考核）。

4.获批 1 项省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（包括省质量工程项目等）。

5.建成一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等。

6.出版高水平的教材一部（如省级规划教材）。

7.获省级教师教学能力竞赛二等（以上）奖 1项。

8.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省级一等奖 1项（或全国二等以

上奖 1 项）；或指导省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项，获

省级挑战杯比赛二等奖以上 1项。

9.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，或获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1项。

培育期满后，学校对培育成果进行考核验收。对象必须完成以上

考核内容的三个必选项（1-3 项）和 4-9 选项中的二个选项。

系部对考核合格的教学名师、专业领军人才报学校教务处和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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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由学校颁发证书，在职称评聘、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评审中给予

倾斜。

本办法解释权归智能建造工程系。

抄送：人事处、教务处

智能建造工程系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8 日印发


